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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事项申办

一、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一、事项名称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二、权力类型

其他权力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办理依据

1.《安徽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皖发改投资规〔2017〕6号）第39、40、41条。

2.《安徽省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皖发改外资〔2015〕438号）第15条。

五、申报条件

瑶海区内注册、投资建设企业，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六、申报材料

1.项目登记表；

2.备案申请报告；

3.用地证明；

4.项目建议书；

5.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资质（房地产项目提供）。

七、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0.5个工作日（工业项目）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64496566
二、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一、事项名称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办理依据

1．《安徽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实施办法》（皖发改投资规〔2017〕6号）。

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2017年2号令）。

五、申报条件

瑶海区内注册企业，申报项目需在《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合肥市地方政府核准的投资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合政〔2017〕111号）范围内。

六、申报材料

1.项目申请报告；

2.具有相应权限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用地预审意见；

3.具有相应权限的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规划选址审核意见 ；

4.合肥市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审批申请表（阶段申办）。

七、承诺时限

7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64496566
三、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

一、事项名称

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审批

二、权力类型

其他权力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

3．《合肥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合政〔2005〕120号）

五、申报条件

使用区级财政性资金或用区级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还款担保）的借贷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公益性项目和大建设项目。

六、申报材料

1.要求批准项目建议书的正式申请文件；

2.项目建议书；

3.列入政府投资计划证明材料。

七、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64496566
四、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一、事项名称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二、权力类型

其他权力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

3．《合肥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合政〔2005〕120号）。

五、申报条件

使用区级财政性资金或用区级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还款担保）的借贷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公益性项目和大建设项目。

六、申报材料

1.要求批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正式申请文件；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

七、承诺时限

7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64496566
五、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和概算审查

一、事项名称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和概算审查

二、权力类型

其他权力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办理依据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

3.《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办发〔2004〕62号）。

5．《合肥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合政〔2005〕120号）。 

五、申报条件

使用区级财政性资金或用区级财政性资金作为还款来源（还款担保）的借贷性资金投资建设的公益性项目和大建设项目。

六、申报材料

1.审批申请报告；

2.立项文件；

3.专家评审意见；

4.初步设计文件及概算书；

5.国土部门出具的用地预审意见；

6.经规划部门审核通过的总平图规划方案；

7.环保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意见。

七、承诺时限

7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64496566
六、节能审查

一、事项名称

节能审查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五条。 

2.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6年第44号）第三条。

3.《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安徽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的通知》（皖发改环资规〔2017〕5号）第六条、第十条。 

4.《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合肥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的通知》（合发改资环〔2017〕1407号）第六条。

五、申报条件

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由区发展改革部门核准、备案及审批的，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以下1000吨标准煤以上（或年电力消费量超过500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

六、申报材料

1.项目单位报请节能审查文件；

2.项目节能报告；

3.项目可研报告或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七、承诺时限

7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64496566
七、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

审批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一、事项名称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二、权力类型

行政审批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农林水务局

四、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九条、第三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附件2。

4.《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2014年12月16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58号修订）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

5.《水利部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涉水行政审批实施办法（试行）》（水规计﹝2016﹞22号）（一）、（二）、（三）。

6.《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的通知》（皖政〔2017〕19号）中水利部门6项整合为2项。

五、申报条件

1.必须服从河道流域防洪规划，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符合水利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规范，必须保持河势稳定和行洪通畅，确保江河、堤坝防洪安全。2.按有关规定，属于区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审查的建设项目。3.防洪影响评价报告经过专家评审，且按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4.有相关的区级河道及水工程管理单位的初步意见或协议（书面）。

六、申报材料

1.建设单位申请书；

2.工程建设方案；

3.防洪评价报告（报批稿）。

七、承诺时限

3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95358
八、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报告书）

A：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一、事项名称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农林水务局

四、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2023年1月17日水利部令第53号发布）第5条、第6条。

五、受理范围

征占地面积0.5公顷以上5公顷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量1千m³以上5万m³以下的项目，需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六、申报条件

1．申请人应为生产建设单位；

2．在生产建设过程中进行地表扰动、土石方挖填，并依法需要办理审批、核准、备案手续的项目。

七、申报材料

1.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

2.经省级专家签字同意报批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或可按承诺制管理的报告书。

八、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及标准

1.《合肥市物价局 合肥市水务局 合肥市财政局关于明确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合价商〔2017〕20号）；

2.《合肥市物价局 合肥市财政局关于降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合价商〔2017〕30号）;
3．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合肥市财政局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转发《关于降低部分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合发改收费函[2022]33号）。
十、咨询电话

0551- 64495358
B：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一、事项名称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二、权力类型

行政审批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农林水务局

四、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2023年1月17日水利部令第53号发布）第5条、第6条。

五、受理范围

征占地面积5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量5万m³以上的项目，需要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六、申报条件

1．申请人应为生产建设单位；

2．在生产建设过程中进行地表扰动、土石方挖填，并依法需要办理审批、核准、备案手续的项目。

七、申报材料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

2.审查通过并修改完善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八、承诺时限

3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及标准

1.《合肥市物价局 合肥市水务局 合肥市财政局关于明确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合价商〔2017〕20号）；

2.《合肥市物价局 合肥市财政局关于降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合价商〔2017〕30号）。

3．合肥市发展改革委合肥市财政局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转发《关于降低部分收费标准的通知》的通知（合发改收费函[2022]33号）。

十、咨询电话

0551- 64495358
九、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审批
一、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二、权力类型
行政审批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生态环境分局
四、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五、申报条件
1．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2．环评单位编制的环评报告符合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有关要求；
3.申报材料齐全。
六、申报材料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申请；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3.环评文件编制技术合同。
4.环评工程师资格证书
5.环评工程师社保缴费明细
6.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
7.立项批复或同意入园的证明或行业主管单位的许可
8.租房合同、规划许可证或房产证
七、承诺时限
12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96931

十、取水许可

一、事项名称

取水许可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农林水务局

四、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48条。 

2.《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二十九条。 

五、申报条件

按《安徽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第九条，实施分级审批。

六、申报材料

1.取水单位（个人）的法定身份证明文件；

2.取水许可申请书； 

3.申请人提交经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审查过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七、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十、咨询电话

0551- 64495358
第二阶段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事项申办

一、排水设计方案审查

一、事项名称

排水设计方案审查

二、权力类型

技术审查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区管项目）
四、办理依据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公布）第十四条。

2.《合肥市城市排水管理办法》（合肥市人民政府令第207号）第十一条。

五、申报条件

1.因建设需要。

2.申报材料齐全、真实。
六、申报材料

排水设计方案。
七、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90297
第三阶段 
施工许可阶段事项申办
一、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一、事项名称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二、权力类型

中介服务

三、实施主体

审图机构

四、办理依据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发布，第24号、第46号修改）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93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87号修改）第三十三条。

五、申报条件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送审查机构审查，但审查机构不得与所审查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六、申报材料

1.作为勘察、设计依据的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

2.全套施工图；

3.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七、承诺时限

（一）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为15个工作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为10个工作日。

（二）工程勘察文件，甲级项目为7个工作日，乙级以及以下项目为5个工作日。

（注：不包括施工图修改时间和审查机构复审时间）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双方协议。

九、中介机构咨询电话

	序号
	审核单位
	联系电话

	1
	合肥市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中心
	62642799

	2
	合肥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事务所
	62626770

	3
	安徽省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62871306-825

	4
	合肥科建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65602527

	5
	安徽多维施工图审查有限责任公司
	62919688

	6
	安徽卓越建筑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63693584

	7
	安徽维安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62663575

	8
	安徽省皖江施工图审查有限责任公司
	62673850

	9
	安徽省大地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63420027

	10
	安徽建科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62648485

	11
	安徽新纪元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63668755


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一、事项名称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下放部分建设工程项目监督管理权限的通知》（合建〔2016〕67号））
四、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八条。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8号，住建部令第42号）。
3.《关于加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市〔2019〕37号）。
4.《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14〕34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发〔2019〕11号）。
五、申报条件
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法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六、申报材料
1.施工许可申请表（含质量安全报监手续）;
2.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3.施工合同（招标发包的工程项目还需提供中标通知书）;
4.现场具备开工条件证明;
5.合肥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措施审查情况表和施工组织设计会审表;
6. 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施工图审合格书（含消防意见）(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工业项目无需提交); 

7.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七、承诺时限
2个工作日/1个工作日（工业项目）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2328172
三、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一、事项名称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下放部分建设工程项目监督管理权限的通知》（合建〔2016〕67号））

四、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三）《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文书样式〉的通知》（建科规〔2020〕5号）；
（四）《关于印发<安徽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建标〔2020〕61号）；
（五）关于印发《合肥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合建消〔2020〕1号）。
五、申报条件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城乡建设部门申请消防设计审查：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六）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七）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八）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九）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十）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十一）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
（十二）本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六、申报材料

1.合肥市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PDF格式1份，电子扫描件上传平台)；
2.消防设计文件（包括审图单位出具的审图合格证及技术性审查意见书、新建项目上传消防总平图、装修项目上传原建筑消防验收意见）(PDF格式1份，电子扫描件上传平台)；
3.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PDF格式1份，电子扫描件上传平台)；
4.依法需要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应当提交批准文件(PDF格式1份，电子扫描件上传平台)。
七、承诺时限
15个工作日/9个工作日（工业项目）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2328172
四、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一、事项名称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区管排水设施迁改审批）
四、办理依据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四十三条;

2.《合肥市水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条;
3.《合肥市城市排水管理办法》(合肥市人民政府令第207号)第十七条。
五、申报条件
1.属本单位管辖区域内。
2.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制定拆除、改动方案，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审核，并承担重建、改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费用。
六、申报材料
1.施工图及相关部门批复；
2.施工方案。
七、承诺时限
4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90297
五、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占用挖掘、桥梁上跨管线）
一、事项名称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占用挖掘、桥梁上跨管线）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除一环、二环及高架的区级管养道路）
四、办理依据
《合肥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二条。
五、申报条件
符合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要求。
六、申报材料
1.行政许可申请表；
2.重大工程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设计图纸、工程项目备案文件（实现信息共享后申请人无需提供）。
七、承诺时限
2工作日（道路挖掘）、2工作日（外线接入审批制）、1工作日（外线接入承诺制）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依据安徽省建设厅建城字〔2002〕232号、合肥市物价局、财政局价费字〔1997〕59号文件收费。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90297

六、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一、事项名称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瑶海区行政区域范围）

四、办理依据
1.《城市绿化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2.《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号）。 
3.《合肥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
4.《合肥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五、申报条件
因建设或者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六、申报材料
1.绿化变更申请表；
2.申请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及承办人身份证
3.现状苗木定位图；
4.专家论证会材料；
5.工程建设依据或规划许可文件；
6. 砍伐、移植城市树木提供佐证材料：
（1）因安全等原因确需砍伐、移植城市树木，需提供佐证；
（2）因严重影响采光确需砍伐、移植城市树木，需提供佐证。
7.苗木清单；
8.公示材料。
七、承诺时限
2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90297
七、城镇污水排水许可（施工作业）
一、事项名称
城镇污水排水许可（施工作业）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区内所有需排水的建设项目）
四、办理依据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二十一条;
2.《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6号）第二条;
3.《合肥市城市排水管理办法》（合肥市人民政府令第207号）第十三条;
4.《关于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排水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合建〔2021〕184号）
五、申报条件
因施工作业需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入污水的，由建设单位向所在辖区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
六、申报材料
1.排水许可申请表；
2.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监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4.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检测报告或者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书面承诺书。

七、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90297
第四阶段

竣工验收阶段事项申办

一、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备案

一、事项名称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备案

二、权力类型

其他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区属园区、开发区范围内市、区两级项目；区内街、镇范围内所有区管项目）
四、办理依据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公布）第十五条。

2.《合肥市城市排水管理办法》（合肥市人民政府令第207号）第二十一条。

五、申报条件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备案。
六、申报材料

1.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图 ；

2.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报告；

3.地下排水管线测量成果资料(含设施量)；

4.排水管网检测评估报告（含影像资料）。 

七、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90297
二、电梯设备查验

一、事项名称

电梯设备查验

二、权力类型

技术审查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瑶海区行政区域范围）

四、办理依据

1.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合肥市建设工程竣工联合查验实施办法的通知（合政〔2014〕100号）。

2.《合肥市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3.关于印发《合肥市工程建设竣工联合验收电梯项验收方案》的通知（合市监特设函[2019]150号）。

五、申报条件

经监督检验合格、已发放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的。
六、申报材料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七、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696002/64693227

三、绿色建筑专项查验监督
一、事项名称

绿色建筑专项查验监督
二、权力类型

其他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下放部分建设工程项目监督管理权限的通知》（合建〔2016〕67号））

四、办理依据

《合肥市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第十六条
五、申报条件

1、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要求的各项绿色建筑技术措施已实施完成；

2、绿色建筑的技术资料和管理资料齐全；

3、商品住宅项目已取得绿色建筑预评价报告；

4、工程完工后，竣工验收前；

5、装配式建筑项目已通过竣工阶段专家评审。
六、申报材料

1、绿色建筑专项查验实施方案
2、施工许可信息（可调阅）
3、施工图审查合格证

七、承诺时限

10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19416

四、工程竣工验收监督

一、事项名称

工程竣工验收监督

二、权力类型

其他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下放部分建设工程项目监督管理权限的通知》（合建〔2016〕67号））

四、办理依据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5号）。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建质〔2013〕171号）。

五、申报条件

1.建设单位收到施工单位工程竣工报告后，对符合竣工验收要求的工程，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组成验收组，制定验收方案。对于重大工程和技术复杂工程，根据需要可邀请有关专家参加验收组。

2.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7个工作日前将验收的时间、地点及验收组名单书面通知负责监督该工程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六、申报材料

1.建设单位竣工验收方案；

2.施工单位工程竣工报告；

3.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4.勘查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5.设计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七、承诺时限

7个工作日/5个工作日（工业）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19416
五、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与抽查

A：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一、事项名称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二、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下放部分建设工程项目监督管理权限的通知》（合建〔2016〕67号））

四、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3.《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文书样式>的通知》（建科规〔2020〕5号）。

4.《关于印发<安徽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建标〔2020〕61号）。

5.《关于印发<合肥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合建消〔2020〕1号）。

五、申报条件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法》第十三条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第十四条规定）。
六、申报材料

1.合肥市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含合肥市建设工程消防查验报告）；

3.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七、承诺时限

15个工作日/9个工作日（工业项目）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2328172
B：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与抽查

一、事项名称

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与抽查

二、权力类型

其他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下放部分建设工程项目监督管理权限的通知》（合建〔2016〕67号））

四、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3.《关于印发<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文书样式>的通知》（建科规〔2020〕5号）。

4.《关于印发<安徽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建标〔2020〕61号）。

5.《关于印发<合肥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合建消〔2020〕1号）。

五、申报条件

其他建设工程是指特殊建设工程以外的其他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

其他建设工程备案抽查将运用信息化手段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抽取比例不低于10%；对公众聚集场所（指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和人员密集场所（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的抽取比例不低于50%。

六、申报材料

1.合肥市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含合肥市建设工程消防查验报告）；

3.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七、承诺时限

备案：0.5个工作日；

抽查：15个工作日/5个工作日（工业项目）；

复查：7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2328172
六、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一、事项名称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二、权力类型

备案

三、实施主体

瑶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下放部分建设工程项目监督管理权限的通知》（合建〔2016〕67号））

四、办理依据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住建部令第2号）第三条第二款。

五、申报条件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备案。
六、申报材料

1、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申请表
（建设云平台申报后自行下载打印，签字盖章后上传到工改平台，原件）

2、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原件）
3、工程施工许可证（原件）

4、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副本（原件）

5、规划核实合格证（原件）

6、消防验收凭证（原件）
7、城建档案合格证（原件）
8、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原件）
9、施工单位质量自评报告（原件）
10、工程质量监理评估报告（原件）

11、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质量检测报告（或不需检测的依据）(原件)
12、住宅质量保证书并附“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原件）
13、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和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问题记录表（原件）
14、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原件）(增加“保温工程保修期限”并加盖总包单位公章)
15、市政基础设施的有关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证明文件（原件）
16、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原件）
17、设计单位质量合格文件（原件）
18、勘察单位质量合格文件（原件）
19、新建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报告（原件）
20、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原件）
21、工程质量保险或保修责任承接说明材料、质量投诉信息公示、工地开放日落实情况（住宅工程）（原件）
22、铭牌（复印件）
七、承诺时限

2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九、咨询电话

0551- 64498005
合肥市瑶海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专项工作组办公室   2024年4月印发

